
·493·

2020年5月                                教育研究                                  文 渊

3.人工智能在教学领域尚未充分利用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已开展知识处理、自然语言处理、专家系统等多个领域的研

究。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己，通过多种教学手段来提高自

己的教学效果，更好地完成教学工作。在现实教学中多为教师讲授型课堂，一名教

师所教授的解题思路和技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专家系统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点，

遗憾的是专家系统在教学中未得到充分利用。还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它可以帮助

教师减轻工作量，但它的处境和专家系统一样，实际教学中较少老师运用。

三、人工智能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案例研究

教师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教学时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学习数据分析

教师在进行教学工作时运用教育数据挖掘技术和学习分析技术，分析每个学生

的学习特点，进行针对性教育。教师利用学生信息系统、在线教育平台、各个学校

自己的教务系统等大数据来源系统进行学情分析，了解学生过去的学习水平，老师

有针对性地教，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从而使差异化、个性化教学得以实现。

①在日常语文学习中，学生习惯了跟随教师的思路来进行学习，而没有主动思

考的习惯，使得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时候，完全按照教师的理解来分析文本，而

没有从自己的认知出发，来对文本中的内容进行探索。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知

识处理为学生营造个性化的情境，引导学生产生个性化的思考，从而让学生能够从

语文学习中凸显自己的特征。

②在进行语文教学的时候，学生缺乏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常常背诵教师规定

的答案，没有自己提出想法的机会。教师可以结合人工智能的分层学情分析，在课

堂上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开放性的问题，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够有机会提出

自己的个性化想法，让学生尝试进行自主分析，营造浓厚的讨论氛围。

③在学生吸收了语文知识之后，学生也需要使用写作文的方法，将自己的想

法进行表达。学生长期待在学校学习，缺乏观察生活提取素材的能力，写作水平也

限制在了一定的框架中，难以发挥自己的个性化风格。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采用

Flash、PPT等形式为学生提供各式各样的素材，鼓励学生结合自身感悟提取不同的

素材要点，能够在写作中凸显自己的个性，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更加生动。

2.利用自然语言处理辅助教学

自然语言处理主要研究包括语言计算、机器翻译、语言资源建设等方面。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如今已逐渐成熟，在语文教学中也应用广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

对学生的作文进行评价，它能够分析学生作文的优缺点，并且在短时间内就给予用

户反馈。当教师面临着大量的教学工作时借助该技术来帮助自己完成工作，这相对

于人工批改缩短了大量的时间。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应用除了批改作文亦可对学生

的作业进行抄袭检测，帮助教师判断学生是独立完成的作业还是利用其他途径完成

的作业。

3.寻找人工智能与语文教学的最佳结合点

教育已开始迈向智能化的新时代，教师教学中一些重复性工作（如批改抄写词

语作业），人工智能都可以替代。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人工智能与教师之间的关系？

笔者想表达，在任何时期人工智能都无法取代教师。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

每个人的性格、认知、能力等方面都各有不同，我们无法用人工智能来进行衡量。作

为一名语文教师，除了“传道受业解惑”，还要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

品格。因此人工智能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来帮助教师，所以我们要注重探索人工智

能与语文教学的最佳结合点，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帮助教师完成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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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阐释

家国情怀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并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其基本内

涵包括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其实现路径强调个人修身、重视亲情、

心怀天下；既与行孝尽忠、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乡土观念、天下为公等传统文化

有重要联系，又是对这些传统文化的超越。“家国情怀”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建设

幸福家庭、提高公民意识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法律词汇的出现从本质上应

是统治阶级掌控人民之举，但就语言学研究来讲，完全可在其发展过程中窥得国家

文化发展轨迹。先秦司法系统的基本面貌与我国目前构建法律社会的思想相呼应，

因此对其研究能够推进法律文化的传播，从而推动构建和谐社会。

先秦时期的法律究竟该如何定义？在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含义广泛。先秦

时期“法”“律”及双音词“法律”含有规矩、标准、规则之意，也含有惩罚、强

制性之意，是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则，是衡量人们言行是非、曲直、功过

及行事的客观标准，是普天下之人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法”是代表正直规范。

“律”在《说文解字》中注释为“均布”，以现代看来可说成标准准则之义。“国

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小家”同“大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

依。综上所述，本文中的“法律”一义从宽泛意义上理解，指先秦时期对人们的行

为有约束力的准则或者规范。我们将其定位为集权主体制约下层阶级的强制手段，

其中包含有惩治犯罪、维护统治等多种作用。

论文主要基于《汉语大词典》中的先秦法律系统词汇。我们将其进行提取，再

将词汇分类，成为独立的司法同义词系统。为了保证释义准确，通过多部专书专著

以及多篇论文的旁征博引，初步确立了语料的正确性和分类标准的统一性。论文主

要的法律词语确定标准来源于高潮和马建石主编的《中国古代法学辞典》、王启富

和陶矣主编的《法律辞海》、刘得宽所著的《法学入门》三著作。参照牟玉华《先

秦儒家法律用语研究》定义，法律词语是“以‘刑’、‘罚’为中心，能体现法律

行为或法律思想的语词，它包括法律概念、法律思想、法律行为、法律制度以及与

法律有关的物件等诸多方面”。

二、法律词汇例释

我们择“法令”类别做出分析：刑、常、法、罪、律、布、宪、命、令。

在诸多表示“法令”的词汇中，有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法律诉讼词。“刑”

在《说文解字》中释为“罚罪也”，即对犯罪者的处罚。周“五刑”偏重肉刑，

对人进行身心上的摧残，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暴虐且阶级色彩浓厚。《尔雅》释

为“常也”，《广韵》释为“法也”，由此可见，“常”“法”“罪”“刑”同

义。尽管“法”偏重于成文法，在感情色彩上更为制度化严谨化，但《吕刑》说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即是说，“法”仍为“刑”的本质延伸，是统治阶级意

志的反映。王凤阳《古辞辨》中认为，“法”取代“刑”而产生，产生时间为春

秋晚期、战国早期，是内容为处罚的公布法典，在其行文准则职能出现以后，

“刑”就变为专门表示“处罚”的科条。[ 王凤阳：《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

社，1993年版，第418页]“律”最早作为“乐律”出现，《孟子·离娄上》中“不

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国语·周律》中“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尔雅·释

诂》中“法也”，《说文解字》“均布也”，说明了“律”与“法”“布”的同义

性，无论称呼如何，本质都是表现为统治阶级专权服务的阶级属性。“宪”则是

偏重“典范”之义，《尔雅·释诂》中“宪，法也”，因而与“法”相通。因此

“刑”“法”“律”“宪”是一脉相承的，在时代上略有不同，其本质仍然一致。

“令”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发号也”，说明其字与集权者发布号令有关，《广

韵》则是“律也，法也”。由此看出，“令”是诸侯王公等高级集权者所发布的命

令，有了与法律相等的效力。《古辞辨》指出，“命”和“令”是由同源词形成的

近义词。

三、先秦法律源头与家国情怀的联系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基

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

可分的整体。先秦时代“国”与“家”的联系非常紧密，又是我国法制的萌发时

期，对其法律词汇系统的研究便十分重要。目前，尚未有比较全面、系统研究先秦

汉语司法词汇的专著，在此主要是把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以

《汉语大词典》为基准对先秦法律中的司法词汇面貌作出了宏观的分析说明，进行

了宏观上的细致研究。另外，此次研究比较准确地考释了一些法律词语的意义。

先秦时代的法律处于萌芽时期。《周礼·天官·冢宰》：“以八法治官府……

以八则治都鄙。”《管子》中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

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吕氏春秋》说的

是：“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

乃定，法律乃行。”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已经有了法律的模糊思想，但又没有成型，

只在某一方面对法律进行了概述，并未成现代化的法制系统。正因如此，更能反映

出与家国情怀的融合。由于对国家的热爱和责任感，许多文人志士才不遗余力地制

作出各种法令并不断完善；正因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所以我们主

动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为一体，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

扶天下的担当。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每

个人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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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今我国越来越重视法律，我国法律语言学者加强了对汉语法律语言的研究，今天已成为热门，研究角度多维，研究方法和理论多样，研究成果丰富。对于

先秦时代的法律体系，我国学者的研究方兴未艾。虽然对先秦时代法律的内容并非无人问津，但是大多都是对专书专词的研究，并没有对时代情怀的宏观总结。《礼记·大
学》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构出中国人家国
情怀的独特精神谱系。家国情怀四个字背后，深蕴着与历史演变、传统文化底色、中国人生命价值等要素的内在联系。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如何在语言学中体现？当下的深刻
影响以及实践意义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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